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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所面临的新形势

1、已经纳入补贴目录的只有50GW，2016年以后建设的大约120GW的补贴
如何解决、何时解决没有明确的说法；
2、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大约120GW，2018年出口大约不到40GW，仅仅能够
支撑1/3的产能，剩下2/3的产能的出路何在？制造业面临加速整合，优胜劣
汰，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件好事！
3、2018年5.31新政之后，分布式光伏的补贴市场也纳入规模管理（10GW
），普通光伏电站指标暂停发放，2019年国家能够放出多少补贴市场规模
？ 还是个未知数。分布式+普通地面电站一共20GW？
4、各地“先建先得”的普通光伏电站到底有多少？ 各地受“5.31新政”影
响而尚未纳入规模管理的分布式项目到底有多少？ 国家是如何考虑这些“
黑户”光伏项目的？大约10GW？ 
5、不得不转向开拓“平价”光伏市场，即不需要补贴的光伏电站（大型和
分布式电站）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市场。



大家最关心的几件事

1、2019年，2020年每年的补贴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 
2、政府计划如何解决那些“黑户”项目？
3、对于补贴项目，新的普通电站分区电价水平和“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项目的固定补贴水平到底是多少？
4、“平价”（不需要补贴）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
5、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何时出台？ 能够解决多大问题？ 
6、“分布式光伏管理办法”何时出台，征求意见稿中的“户用光
伏”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不限规模，由地方自行安排的
方案是否还有效？ 
7、“补贴拖欠”问题何时能够彻底解决？第8批目录何时申报？
8、“光伏扶贫”和“领跑者计划”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光伏扶贫专项  (2015 – 2020) 
总目标：为28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约840万贫困人口，每户安装5-7kW光伏发
电系统，总规模大约15GW，使每个贫困户每年增加收入至少3000元。

已经批准的光伏扶贫项目包括：
1）2015年3月下达的光伏扶贫试点1.5GW（国能新能〔2015〕73号）；
2）2016年10月下达的第一批5.16GW光伏扶贫项目（国能新能〔2016〕280号
）；
3）2016年底在建档立卡贫困村建成并网或者已经备案在建的300千瓦及以下的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国能新能〔2016〕383号）；
4）2017年下达的8个省共4.5GW光伏扶贫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国能发新能〔
2017〕31号）；
5）特批甘肃省80MW光伏扶贫集中电站和喀什塔什库尔干20MW光伏扶贫电站；
6）2017年12月批准的“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贫村级电站4.1862GW。
到现在，总共获批的光伏扶贫项目总规模为15.5GW，其中异地扶贫集中式光伏
电站4.6GW。预计到2020年，总光伏扶贫装机将达到20GW。



第3期领跑者计划的技术指标-2017
评价指标 指标内容

1）组件功率和效
率要求

组件类型

准入要求 应用领跑者基地 技术领跑者基地

转换效率% 组件功率
W

转换效率
%

组件功率
W

转换效率
%

组件功率
W

多晶硅组件 16 265 17 280 18 295

单晶硅组件 16.8 280 17.8 295 18.9 310

2）组件衰降率要
求

多晶硅组件1年内率降率≤2.5%；
单晶硅组件1年内率降率≤3.0%；

薄膜组件1年内率降率≤5.0%

3）逆变器效率指
标

含变压器型：光伏逆变器的中国加权效率≥96%，微型逆变器的中国加权效率≥94%；

不含变压器型：光伏逆变器的中国加权效率≥98%，微型逆变器的中国加权效率≥95%
4）系统能力先进

性
系统效率（应该是指能效比PR） ＜81%为0分；满分为6分。



2019 年光伏政策和市场规模分析
1、普通光伏电站：包括地面光伏电站（35kV以上并网）和分布式光伏电站（35kV及以

下 - 光伏+）的配额有多少？ 10GW？ （不含“黑户”）

2、分布式光伏：工商业屋顶和户用光伏的配额？ 10GW？   （不含“黑户”）     

3、用于消纳“黑户”的指标？普通电站的黑户是地方政府造成的，分布式项目的黑户是

5.31新政造成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应当给以解决的。10GW？

4、扶贫项目：< 5GW；

5、领跑者计划（预计）：普通2019年奖励1.5GW，新批准5GW；合计6.5GW；

以上合计30GW（不含黑户）。

6、平价市场：目前只有一类资源区的地面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屋顶“自发自用”项目具备

平价上网条件；

等待2个文件：1）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 2）分布式光伏发电管理办法。



2019年1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19号   仅适用于全额上网项目

1、平价市场的规模：“平价项目不受年度建设规模限制，由省级政府能源主管部
门组织实施”。然而，红色地区原则上不安排新的本地消纳的平价上网项目和低
价上网项目；橙色地区选取资源条件较好的已核准（备案）项目开展平价上网和
低价上网工作。为什么是“已备案”项目？此论大大地不妥！应当允许在橙色区
域开展新的评价上网项目。全国/地方粮票？未建？在建？已建？
2、5座大山搬除了几座？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关收费方面予以支持；保障优先发
电和全额保障性收购；省级电网企业负责投资项目升压站之外的接网等全部配套
电网工程；政策性交叉补贴予以减免；合理安排信贷资金规模，创新金融服务，
开发适合项目特点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新能源发电实现平价上网。可以说移除
了2个半大山，降低了15%的成本；
3、平价或低价上网项目允许通过绿证交易获得合理收益补偿（最便宜的绿证）；
4、按项目核准时国家规定的当地燃煤标杆上网电价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单位签
订长期固定电价购售电合同（不少于20年） 。



2018年前三季度光伏发电市场环境
监测评价结果：

红色区域：新疆、甘肃；

橙色区域：宁夏、内蒙古、青海、
云南、山东、陕西、河北等；

绿色区域：山西大部，河北部分及
其它三类资源区。

应当在橙色区域做文章！建议最高按照
国能发新能[2017]31号文件规定的年度
规划指导规模的50%安排平价项目。



2017年7月19日国家能源局发
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实施的指导意见”（国能发
新能[2017]31号）：

1、2017-2020新增规划装机（仅含
光伏电站）86.5GW，包括32GW
领跑者计划，但不包括分布式光伏
；
2、如果考虑每年分布式光伏15GW
，2017-2020将新增60GW；
3、86.5+78（2016年底之前）+60
（分布式）+10（不限规模7省市）
+15（户用和村级扶贫）+。。。。
=249.5GW！

省区市 2017 2018 2019 2020 2017-2020
累计

2020规划
并网目标

河北 100 120 120 120 460 1200
山西 80 100 100 100 380 1200
山东 50 100 100 100 350 1000
内蒙古 100 100 100 100 400 1200
辽宁 50 40 30 30 150 250
吉林 50 40 40 40 170 240
黑龙江 80 80 80 80 320 600
陕西 80 80 80 80 320 700
青海 80 50 50 50 230 1000
江苏 120 100 100 100 420 1000
浙江 100 100 100 100 400 800
安徽 80 60 50 50 240 700
江西 50 30 30 30 140 400
河南 90 50 50 50 240 500
湖北 50 50 30 30 160 350
湖南 50 50 30 30 160 200
四川 50 50 30 30 160 250
贵州 30 30 30 30 120 200
云南 50 50 50 50 200 310
广东 50 80 80 80 290 600
广西 50 30 30 30 140 100
合计 1440 1390 1300 1300 5450 12800
领跑者
基地

800 800 800 800 3200 104 kW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西藏、海南、福建等省市自治区根据规划和消纳
条件自行有序建设。

甘肃、宁夏、新疆目前弃光限电严重，暂不安排2017-2020年新增建设规模，
待弃光限电情况明显好转后另行研究确定



2016年2月2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
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6]54号：2020、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分别达到15%、20%；2020年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全部
发电量的9%以上，首次提出将“绿色证书”作为是否完成指标的核算凭证；

2016年4月22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 “建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
电配额考核制度有关要求通知” （征求意见稿）： 2020年燃煤发电企业（含自
备电厂）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15%以上，不足的购买绿证；

2017年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132号：
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绿证价格不得高于补贴额，绿证对应的是没有拿到补贴
的发电量，绿证售出后对应电量不再享受补贴；

中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演变过程（一）



绿色证书销售网站：www.greenenergy.org.cn

北京天润新能- 风电场
青海大唐 - 20MW光伏

2017年
2个绿证



2018年1400元/2张：www.greenenergy.org.cn

京能- 宁夏中卫10MW 新疆新能源- 阜康20MW

2018年
2个绿证



2018年1400元/2张：www.greenenergy.org.cn

晶科- 新疆兵团30MW 特变电工- 喀什20MW

2019年
2个绿证



2018年3月23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一稿）：明确承担配额的市场主体：发电、配电企业，市场交易大用户
和自备电厂；不能完成配额的需要通过可再生和非水可再生电力证书交易完成（
不是“绿证”），证书当年有效，证书价格由市场交易形成，但没有明确“证书
价格”：脱硫+补贴？不含补贴？仅仅补贴部分？此一稿目的是只解决消纳，不
解决补贴；
2018年9月13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发
改办能源[2018]1109号（征求意见二稿）：明确承担配额的6类市场主体，提出“
绿证”转移的三种方式（绿证的概念不同，价格浮动，有效期一年，随电量转移
）；说明了“绿证加价”与国家补贴金额的关系；完不成缴纳“补偿金”；
2018年11月13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通
知》 （征求意见三稿）：2类市场主体，没有“绿证转移”的概念，只有“完成
配额”的概念：自产自消纳，市场交易，购买绿证（此绿证与原来的概念一致，
到网站上去买，没有年度限制，价格等于补贴额，不随电量转移），不再提“补
偿金”。

中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演变过程（二）



2018年11月13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
电力配额制的通知》第3轮征求意见稿。

1、2类配额责任主体：电网企业和电力公司（承担以售电量相对应的配额
），直接交易的电力用户和自备电厂（承担以用电量相对应的配额）；
2、没有“绿证转移”的概念，只有“完成配额”的概念：
3、实际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是最基本的完成配额的方式；
4、消纳不足一完成配额的通过2种办法解决：1）向市场主体购买其超额消
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价格自主确定（高于脱硫标杆部分应当抵消部分补
贴资金）；2）自愿认购绿色证书（直接抵消补贴资金）；
5、由于自主消纳的电量占绝大部分，因此并不能有效解决补贴资金不足的
问题。

国家能源局2016、2017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每年都
在监测各省区市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情况，2017年已经达到8%，2020年的
目标仅仅比2017年高1%，完成任务没有问题。



2018年5月1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局关于2017年度全国可再
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的通报》国能发新能[2018]43号

省（区、市） 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亿千瓦时）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 同比增加百分点 202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 与2020年目标对比情况

青海 127 18.5% 0.2 10% +8.5
宁夏 206 21.0% 1.9 13% +8.0
内蒙古 528 18.3% 3.0 13% +5.3
云南 219 14.2% 1.7 10% +4.2
吉林 115 16.4% 2.7 13% +3.4
黑龙江 146 15.8% 3.4 13% +2.8
山西 238 12.0% 2.0 10% +2.0
安徽 169 8.8% 2.7 7% +1.8
江西 84 6.5% 2.7 5% +1.5
河南 255 8.1% 3.7 7% +1.1
西藏 8 14.0% 3.9 13% +1.0
甘肃 160 13.8% 1.3 13% +0.8
北京 111 10.4% 1.4 10% +0.4
天津 84 10.4% 1.4 10% +0.4
河北 357 10.4% 1.4 10% +0.4
湖南 115 7.2% 3.1 7% +0.2
新疆 263 13.1% 2.0 13% +0.1
湖北 127 6.8% 2.1 7% -0.2
贵州 59 4.3% -0.3 5% -0.7
江苏 316 5.4% 1.2 7% -1.6
四川 73 3.3% 1.0 5% -1.7
广西 44 3.0% 1.7 5% -2.0
上海 41 2.7% 0.7 5% -2.3
陕西 115 7.7% 3.9 10% -2.3
福建 95 4.5% 0.8 7% -2.5
重庆 24 2.4% 0.8 5% -2.6
浙江 176 4.2% 0.6 7% -2.8
山东 372 6.9% 1.3 10% -3.1
辽宁 197 9.2% 0.6 13% -3.8
广东 189 3.2% 1.3 7% -3.8
海南 14 4.7% 0.2 10% -5.3
全国 5025 8.0% 1.7 9% -1.0

2017年实际完成的配额已经达到8%，距离2020年的目标仅仅相差
1%。
东部配额的完成应主要要通过购买西部电量，否则无法保障西部“
不弃光”。西部多+2% - +8%，东部缺-2% - -5%。



放开容配比可以使更多地区实现发电侧平价

1、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辐照度很难达到1kW/m2，加上系统电气效率普遍只

有80%左右，逆变器及后段交流设备的全年平均利用率仅有不到70%，国际上2012年之后

普遍采用提高光伏-逆变器容配比来优化系统配置，提高kW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

2、光伏-逆变器容配比已经写入IEC国际标准： IEC TS  63019 ， IEC62738和

IEC61724-2 ；

3、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修订稿已经将光伏电站的容量定义为并网点的交流功率，

即逆变器额定输出功率之和，对于容配比没有限制；

4、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不允许“超装”，阻碍降低度电成本！

5、建议放开“光伏-逆变器容配比”，并且将三类资源区光伏“保障性收购小时数”也

相应提高到1800小时，1500小时和1200小时。



国家能源局2018年4月13日下发：
“关于完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管理的意见”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

法”的征求意见稿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各地实施规模管理，分布式的定义：
1、50kW及以下户用光伏项目：可选择全部自用，余电上网和全
额上网模式；
2、户用以外6MW及以下项目：“全部自用”和“自用为主、余电上
网（上网电量不超过50%）” ；
3、大于6MW但不超过20MW的小型分布式光伏电站：“全部自用”
的项目。

50kW及以下的户用光伏系统和自发自用的项目不纳
入国家规模管理，其发展规模由地方自主确定。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平价项目
1、“平价上网”文件并未提及“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平价项目。目前全国工商
业平均用电电价0.60-0.70元/kWh，居民平均用电电价0.51元/kWh，全国大部分工商
业屋顶已经可以实现不要补贴，仅仅这一潜在市场大约有3亿kW（中国工程院院长杜
祥琬），2年后，光伏发电成本在全国范围低于0.5元/kWh，绝对是大概率事件，也
就是说，2年之后，自发自用的光伏电在全国范围和所有类型的终端用户（工商业、
公共建筑、居民住宅等）都会比向电网买电便宜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平价市
场潜力很大，全国保守讲也会有5亿kW，按照每千瓦4000元，全国就有2万亿的市场
！2035年达到5亿kW，则今后17年平均每年装机30GW！

2、目前还没有对于不要补贴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的正式备案程序和管理
办法。有一种说法，既然是自发自用，又不需要补贴，随便装就是了。我认为这样的
理解不妥，虽然是自发自用，但也存在余电上网和产权分界点的安全和质量（逆功
率流）问题，这就涉及到向电网售电，因此，电网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急需要明
确对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平价项目的备案程序和管理办法。

3、出台备案程序和管理办法的目的是“更加顺畅地接入电网，全面放开自发自用光
伏市场”，而非限制这一市场的发展。近期每年5-10GW。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必须考虑的问题
1、自发自用的比例：
u 如果采用“净电量计量” （Net Metering） ，则全部电量的价值等同于

电网销售电价，收益最高，不用担心自用比例偏低而影响了收益。美国
、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执行。为了鼓励“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市
场的发展，能源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是否可以研究在中国实施“净电量
计量” ？

u 如果电网按照脱硫标杆电价全额收购反送电量，也还说得过去；
u 如果设置自发自用的高比例门槛，或者要求全部自用，则影响比较大；
u 当然增加储能装置也是提高自用电比例的方法，但要算经济账。

2、商业模式：
u 终端用户“自建自用”是最为理想的商业模式；
u 开发商为终端用户投资建设，就存在屋面租赁费用，电费让利和收取电

费难的问题。电网企业是否可能代收电费或者作为“合同能源管理合同
”实施的监督方？降低开发商的风险。



《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并入日
本电网》

1、这是一项由日本可再生能源研究所和
Agora Energiewende联合进行的研究；
2、该研究比较了2030年的两种情景：政
府的目标情景，即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为22
～24％（64GW光伏和10GW风电），以
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情景（100GW光伏和
36GW风电）；
3、根据保守的假设，本研究表明，使用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FFR（快速频率响应）
服务可以使日本西部的波动性可再生能源
渗透水平上升至70％左右，东部同步区域
可达60％，同时仍保持频率稳定性在可接
受范围内范围。



2035 年中国
光伏装机14.9
亿千瓦（人均
1kW），在全
国电力装机占
比35%。

2035 年中国
光伏发电量
18360亿kWh,
在全国发电量
占比15.5%。



中国的能源转型战略和光伏发展目标
1. 202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2030年实现20%; 

2. 三个顶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达到顶峰； 202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顶峰；2030年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顶峰；

3. 2050年一次能源总量34.8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21.05亿吨标煤，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0%，可
再生能源电力占总电力需求的88%，电力消费比重从现在不到30%提高到60%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2018】基本情景，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8年7月。      
2020-2035年，光伏平均年装机超过80GW！

公历年 中国电力总装机（GW） 中国总发电量（TWh）
2017 1746 6313
2020 2122 8065
2035 4256 11824
2050 5626 13848
公历年 光伏累计装机   (GW)   光伏年发电量   (TWh)  
2017 130（7.4%） 151（2.4%）
2020 227（10.7%） 285（3.5%）
2035 1486 （34.9%） 1836（15.5%）
2050 2157 （38.3%） 2672（19.3%）



2050 年全球光伏装机将达到18,000GW!  
(2017年底全球光伏装机 405GW)

Source: Energy Transition Outlook 2018, DNV.GL, Oct. 2018

2050年全球光伏装
机将占到全球电力总
装机的50%以上！

2018-2050年的世界光伏平均年装机533GW！！！



结   论 （6个期待，3个建议）
1、期待着2019年补贴光伏市场规模的出台；
2、期待着对于补贴市场，2019年普通光伏电站分区电价水平和自发自用项
目固定电价水平的出台；
3、期待着2019年“光伏扶贫”和“领跑者计划”专项规模的出台；
4、期待着“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出台；
5、期待着“分布式光伏管理办法”的出台；
6、期待着政府部门和电网继续搬移5座大山：补贴拖欠、电网接入、土地成
本、弃光限电和融资难；
7、建议对于光伏市场环境橙色区域，按照最高国能发新能[2017]31号文件
规定的年度规划指导规模的50%安排平价项目；
8、建议放开光伏-逆变器容配比，并将全国三类资源区的光伏保障性收购小
时数分别提高到1800，1500和1200小时；
9、建议全面放开“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平价市场。

2019年补贴市场+专项+平价光伏电站+平价自发自用+黑户 = 45-5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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